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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106 學年度專科學校校務評鑑籌備委員會

第 3次會議紀錄 

壹、 會議時間：106 年 4 月 21 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 分 

貳、 會議地點：本校中興樓 7樓第 1 會議室 

參、 主  席：校長             記錄：組長陳麗文      

肆、 出（列）席人員：詳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 

 評鑑對每個學校都很重要，要積極面對，評鑑對一般大學校院的招生、減

招是有拘束力，雖然我們學校招生不受其影響，但評鑑結果攸關本校校譽。

今晨在廣播聽到臺灣「半導體教父」張忠謀先生提到，做任何事都要「成

長」、「創新」，校務發展要成長、創新，守舊不成長就會落伍，要創新，

提升教學品質，主動行銷警專。 

校務發展一定要有創新，將本校特色教育呈現出來。 

陸、業務單位報告 

自第 2次籌備會議後，各相關單位主管及窗口承辦人，皆配合積極準備評

鑑相關事宜，在此特別感謝大家支持與辛勞。有關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理

情形如下： 

一、 各組資料應有 90%完成率，佐證資料配合上傳本校教學平台。(請各

組工作報告說明)。 

二、 評鑑編組及各單位窗口連絡人資料，業由教務處彙整，於 106 年 3

月 31 日提供各單位使用。 

三、 秘書室未來 3 年校務發展計畫資料，業由各單位陸續提供更新中。 

四、 圖書館成立「圖書館委員會草案」業由圖書館簽核，於 106 年 4 月

12 日移本校法規會審議。 

五、 訓導處成立「衛生委員會」經訓導處簽會醫務室表示，與本校性質

相近之警大、陸軍官校及國防大學，均設有醫務室(所)與其校內相

關單位配合執行衛生工作，且均無成立「衛生委員會」。經醫務室考

量其現有人力，以及本校現行運作狀況等因素，簽奉校長批示，暫

不成立。(醫務室會中補充報告：經詢問海官及空官學校亦未設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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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六、 資訊室未來改為電子計算機中心置主任案，請人事室擬訂本校組織

條例草案備檢，業由人事室提供補充說明資料送各組。 

七、 簽聘自我評鑑委員部分，經查專科學校法及其他各校作法，業由教

務處擬訂本校自我評鑑草案，提本次會議討論。如此，除符合專科

學校法規定外，相關校外委員遴聘人數與其資格均法制化，在辦理

自我評鑑將有所遵循。 

八、 教師評鑑及成立校友會等事項由人事室、各科、秘書室賡續辦理。 

九、 本校自我評鑑期程訂定如下： 

(一) 106 年 5 月 17 日(星期三)各組組長自檢，5月 12 日前雲端教學

平台資料應上傳完竣。 

(二) 106 年 6 月 1 日(星期四)上午 9時，假樹人樓 701-705 教室(當

日為專 34 期期末考請訓導處勿編排該教室考試)，請校長主持

自檢，所有資料應百分之百呈現。 

(三) 106年 6月 8日(星期四)聘請校外委員辦理本校自我評鑑計需1

天時間（9:00-18:10）。校外委員之遴選及自我評鑑之分工，由

教務處賡續規劃中。 

主席裁示事項： 

一、 配合雲端教學系統運作，移機部分請資訊室黃主任全力配合。 

二、 有關雲端教學系統老師教學資料如何上傳要公開、不公開、設密碼

等操作，消防安全科楊教官世文將分 3 梯次辦理講習，本校專、兼

任教師官，以及參與評鑑承辦人都要擇 1 梯次參加，設簽到表，未

參加者要註明原因，送校長看。本措施為本校教學一項創新作為，

一定要參加。 

三、 教科書走向電子化是本校未來趨勢。 

四、 社團活動、服務學習及演講上傳影片要有片頭，且需經當事人同意

才能公開(訓導處處理)。 

五、 有關「衛生委員會」經醫務室瞭解與本校性質相近之警大、國防大

學、陸官、海官及空官專校均未設設立，本校不成立「衛生委員會」。 

六、 校外評鑑委員應慎選有評鑑經驗者。 

柒、工作進度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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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綜合校務組(黃編審敦瑋)： 

(一) 報告資料賡續更新中。 

(二) 校友總會由內政部審查中。 

(三) 會後秘書室會組「創新成長研議小組」，以達成創意目標。 

 

主席裁示事項： 

(一) 第 25 頁：教學回饋問卷教師評量結果，不續聘多少人?減班老

師多少人?請說明。 

(二) 第 28 頁：師生比例懸殊，相關規劃、進展，專任教（師）官增

加的數據應明確。 

(三) 第35頁：加強學生品德教育部分，應列「人權公約與多元文化」、

「警察倫理學」等教學。 

(四) 第 38 頁：追求「卓越化」，要強調有那些作法、教學達到卓越

程度，又（四）相關專業教室應再補強，現有及新增的專業教

室請增列。 

(五) 第53頁：教師實務能力及教學品質之持續提升，宜有精進措施，

行政警察科做很多，資料均未呈現，又本校專任教師（官）多

聘請自實務界，在這部分也要列入說明。 

(六) 第 57、59 頁：產學合作部分，學校受國家文官學院委託辦理警

佐警察人員晉升警正官等訓練亦是績效，請列入。另校長、呂

主任明都、張主任瓊玲也都有到實務機關或學校演講，應有資

料統計數據。 

(七) 第 60 頁：國科會研究案部分，感謝科偵科張主任榮吉、賴助理

教授谷鑫有拿到研究案，支持本校學術地位。另馬主任心韻在

內政部有自行研究案，請列入。 

(八) 第 63 頁：對政府機構、非營利團體與營利事業等提供學術服務

等之具體成效：如訓導處到戲曲專科學校教初級救護，或其他

學校教防身術，辦理柔道班、救生班等成果請列入。 

 

湯委員慧芬意見： 

(一) 有關校務行政組是本次評鑑重頭戲，屆時校長會在這一組，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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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行政組的資料是非常重要的，以下有三點說明 

１、 格式要與其他組報告統一，且要綜整，而不是像校務行政會

議管制表，分辦給其他單位，轉貼各單位資料而已。 

２、 本校雲端教學系統「評鑑專區」各組已開設一個「評鑑資料

表」並將今天各組報告資料上傳，方便大家流灠，需要者可

上網去擷取。 

３、 委員評鑑時，除在樹人樓10樓國際會議廳由秘書室製作簡報，

由校長報告外，各組在評鑑會場都要有各組的簡報，請各組

要準備。 

 

主任委員裁示事項：資料要格式統一，綜整論述，突顯創新作為。 

二、 校務行政組(湯主任慧芬)。 

(一) 本組資料完成 90%，有關數據會儘量以圖表呈現，進行中。 

(二) 相關佐證資料會在雲端教學系統提供。 

(三) 教官陳情資料請人事室進一步提供，學生部分請訓導處提供資

料。 

(四) 有關招生宣導請訓導處提供動員學生人數及相關照片。 

(五) 有關特色教學部分，目前僅行政警察科提供，請其他各科能協

助提供資料。 

 

主席裁示事項： 

(一) 第 15 頁：測謊專業教室是否還有在運作，請瞭解。 

(二) 第66頁：特色教學有教授團的課程，如「人權公約與多元文化」、

「性別平等與性侵家暴處理」、「警察情境實務專題研究」等都

應納入。 

(三) 第 46 頁：回饋問卷教師評量結果，不續聘多少人?減班老師多

少人?請說明。 

(四) 第 6 頁：督課資料應更新 103-105 學年。 

三、 學務行政組(徐主任燕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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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產學合作的資料會再補充。 

(二) 衛生委員會的部分，經醫務室瞭解，校長裁示不成立。 

(三) 雙軌導師制部分，導師、助理導師資料建置完整。 

(四) 本組報告會多用照片。 

 

主席裁示事項： 

(一) 學校最新對外的比賽成績要加進來。 

(二) 與戲曲專科學校的交流(初救)、中正大學姐妹校簽約、校長到

該校演講，銘傳大學、奧克拉荷馬大學來訪都要納入。 

(三) 肅竊教室參訪團體如士林分局來訪，銘傳大學安管、兩岸應急

學會資料都應列入。 

四、 行政支援組(謝總隊長隆貴)。 

主席裁示事項：赴實務機關參訪部分，因本校專任教師（官）本身

是實務界背景，如未實施參訪，請加以說明為何未辦理。 

五、 雲端教學系統(楊教官世文)：雲端教學系統已建置之校園刊物，包

括警專學校、樹人月刊、電子化教材，另 106 年評鑑專區佐證資料

也陸續增加中，本系統針對各單位上傳資料，會自動統計，做大數

據分析。 

捌、討論提案 

提案 1：審議「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自我評鑑要點草案」案。 

說明： 

一、 依據「專科學校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專科學校應定期對

教學、服務、輔導、校務行政、學生實習、產學合作及學生參

與等事項，進行自我評鑑；其評鑑規定，由各校定之。」 

二、 為建立本校自我評鑑機制，進行自我檢視及改善，以期提升整

體教育品質，追求卓越，爰依專科學校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並參考中央警察大學(以下簡稱「警大」)、國立臺南護專、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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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健康管理專校等學校自我評鑑要點，擬訂本校自我評鑑要點

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 訂定本要點宗旨及依據。（第一點） 

(二) 自我評鑑類別依教育部規定分為專業類及行政類。（第二點） 

(三) 為自我評鑑本校得成立籌備委員會，負責統籌規劃全校自

我評鑑事宜。由校長（兼主任委員）、教育長(兼副主任委

員)、主任秘書(兼執行長)、教務處主任(兼副執行長)、各

行政單位、各科主管及通識教育中心主任組成。並由教務

處擔任秘書工作（第三點）。 

(四) 律定籌備委員會任務包括，自我評鑑規劃、執行、考核等。

（第四點） 

(五) 自我評鑑工作以每三至五年辦理一次為原則，但得配合外

部評鑑時程調整於前三至六個月施行。(第五點)。 

(六) 自我評鑑校外委員之聘任以各類組一至三位為原則，其應

具備下列資格之一：(第六點) 

１、 大專校院副教授以上，具有教學及行政主管經驗者。 

２、 曾任評鑑委員經驗者。 

３、 對高等教育行政具研究或實務經驗之資深教授。 

４、 對警察、消防、海巡教育熟稔之實務機關首長。 

(七) 自我評鑑結果改善、後續追蹤及考核。(第七、八點) 

(八) 自我評鑑草案經本會議通過、本校法規委員會審議，送校

務行政會議審議後，簽請鈞長核定後實施。(第九點) 

決議： 

一、 第三點第一項「為辦理自我評鑑，本校得成立籌備委員會，負

責……。」修正為「為辦理自我評鑑，本校得成立自我評鑑工

作小組，負責……。」 

二、 第四點「籌備委員會任務如下 ……。」配合修正為「自我評

鑑工作小組任務如下 ……。」 

三、 其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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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主席結論 

一、 本校網路雲端教學系統的建置，是本校很大的進步，不只是為

了評鑑，更是為了提升教學，提供師生互動平台，有助於教學

品質提升。 

二、 所有資料呈現要真實，符合本校現況。對於本校創新作為、特

色教學、願景，培育國家英才，98%的就業率等等，論述要突

顯這些特點。 

三、 畢業校友對學校滿意度請各科要實施。 

四、 最後，謝謝大家都很辛苦!  

陸、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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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自我評鑑要點草案總說明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對教學、服務、輔導、校務行政、

學生實習、產學合作及學生參與等事項，進行自我評鑑，提升辦學績效，以

強化教育品質及成效，依據專科學校法第十二條，特訂定本要點草案，其要

點如下： 

一、本要點宗旨及依據。（第一點） 

二、自我評鑑之類別。（第二點） 

三、自我評鑑工作小組組成、執行及推動之組織成員、任務。（第三、四點） 

四、自我評鑑時程每三至五年為一週期為原則及實施時機。（第五點） 

五、自我評鑑委員人數及遴聘資格。（第六點） 

六、自我評鑑結果改善、後續追蹤及考核。（第七、八點） 

七、本要點發布施行程序。（第九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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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自我評鑑要點草案 

規 定 說 明

一、為對本校教學、服務、輔導、校務行政、

學生實習、產學合作及學生參與等事項，

進行自我評鑑，以提升辦學績效，強化教

育品質及成效，依據專科學校法第十二

條，特訂定本要點。 

 

「專科學校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專

科學校應定期對教學、服務、輔導、校

務行政、學生實習、產學合作及學生參

與等事項，進行自我評鑑；其評鑑規定，

由各校定之。」為本要點訂定之依據。 

二、自我評鑑類別如下： 

(一)專業類：對各科辦學成效進行整體性

之評鑑。 

(二)行政類：對校務行政等事務進行全校

整體性之評鑑；分為綜合校務、教務

行政、學務行政、行政支援等四組。

自我評鑑分類及規劃原則，依教育部公

告，將行政類評鑑分為綜合校務等四組。

三、為辦理自我評鑑，本校得成立自我評鑑工

作小組，負責統籌規劃全校自我評鑑相關

事宜。由校長（兼主任委員）、教育長(兼

副主任委員)、主任秘書(兼執行長)、教

務處主任(兼副執行長)、各行政單位、各

科主管及通識教育中心主任組成。 

自我評鑑由教務處擔任秘書組，負責秘書

作業。 

一、明訂自我評鑑工作小組組成架構，

以及秘書作業之承辦單位。(按：各

校辦理評鑑秘書作業分工，包括中

央警察大學均由教務處負責系所評

鑑，行政類則由秘書室負責。) 

二、考量本校秘書室現未置主任，未來

視組織改造，秘書室置主任後，將

比照警大，修正為行政類由秘書室

負責秘書作業，各科評鑑由教務處

負責秘書作業。 

 

四、自我評鑑工作小組任務如下： 

(一)規劃、監督及審查自我評鑑工作之執

行。 

(二)提出自我評鑑實施計畫草案。 

(三)追蹤考核各受評單位，並對評鑑委員

建議事項向受評單位提出改進建議。

(四)擬定自我評鑑實施報告。 

(五)其他推動自我評鑑相關工作。 

 

明訂自我評鑑工作小組任務職掌為統籌

規劃全校自我評鑑時程、管制外，並包

括自我評鑑實施計畫，對評鑑結果追踨

考核，提出改進建議，及其他推動自我

評鑑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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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我評鑑工作以每三至五年辦理一次為

原則，但得配合外部評鑑時程調整於前三

至六個月施行。 

 

自我評鑑辦理期程及實施時機。 

六、自我評鑑校外委員之聘任以各類組一至

三位為原則，其應具備下列資格之一： 

（一） 大專校院副教授以上，具有教學

及行政主管經驗者。 

（二） 曾任評鑑委員經驗者。 

（三） 對高等教育行政具研究或實務經

驗之資深教授。 

（四） 對警察、消防、海巡教育熟稔之

實務機關首長。 

一、訂定校外委員遴聘人數及遴聘資格。

二、遴聘委員的人數及資格，視年度預

算及評鑑類別，各類組一至三位彈

性調整。 

七、自我評鑑校外委員之書面報告由教務處

於自我評鑑後一星期內收齊，並分送本校

相關單位。 

 

律定自我評鑑書面報告由秘書單位(教

務處)於一星期內向評鑑委員收齊後，送

本校相關單位知照。 

八、自我評鑑結果應予公布，作為本校改善校

務發展之參考；校外委員書面報告之改善

建議，列入校務行政會議進行追蹤管控。

 

一、自我評鑑結果依規定公布，供作受

評單位改進參考。 

二、改善建議事項，列入校務行政會議

提案，進行追蹤管控。 

九、本要點經校務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

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經法規委員會審議，提校務行政

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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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自我評鑑要點草案  

 

一、為對本校教學、服務、輔導、校務行政、學生實習、產學合作及學生參與等事項，

進行自我評鑑，以提升辦學績效，強化教育品質及成效，依據專科學校法第十二條，

特訂定本要點。 

二、自我評鑑類別如下： 

(一)專業類：對各科辦學成效進行整體性之評鑑。 

(二)行政類：對校務行政等事務進行全校整體性之評鑑；分為綜合校務、教務行政、

學務行政、行政支援等四組。 

三、為辦理自我評鑑，本校得成立自我評鑑工作小組，負責統籌規劃全校自我評鑑相關

事宜。由校長（兼主任委員）、教育長(兼副主任委員)、主任秘書(兼執行長)、教務

處主任(兼副執行長)、各行政單位、各科主管及通識教育中心主任組成。 

自我評鑑由教務處擔任秘書組，負責秘書作業。 

四、自我評鑑工作小組任務如下： 

(一)規劃、監督及審查自我評鑑工作之執行。 

(二)提出自我評鑑執行計畫草案。 

(三)追蹤考核各受評單位，並對評鑑委員建議事項向受評單位提出改進建議。 

(四)擬定自我評鑑實施報告。 

(五)其他推動自我評鑑相關工作。 

五、自我評鑑工作以每三至五年辦理一次為原則，但得配合外部評鑑時程調整於前三至

六個月施行。 

六、自我評鑑校外委員之聘任以各類組一至三位為原則，其應具備下列資格之一： 

(一)大專校院副教授以上，具有教學及行政主管經驗者。 

(二)曾任評鑑委員經驗者。 

(三)對專科教育行政具研究或實務經驗之資深教授。 

(四)對警察、消防、海巡教育熟稔之實務機關首長。 

七、自我評鑑校外委員之書面報告由秘書組於自我評鑑後一星期內收齊，並分送本校相

關單位。 

八、自我評鑑結果應予公布，作為本校改善校務發展之參考；校外委員書面報告之改善

建議，列入校務行政會議進行追蹤管控。 

九、本要點經校務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